桂林市审计局2018年度

绩效考评评价评议工作方案

为了做好我局2018年度绩效考评领导评价和公众评议工作，根据《桂林市2018年度绩效考评评议评价工作方案》，制定本方案。

评价评议分为领导评价和公众评议。评议对象为局机关各科室，其中，领导评价和公众评议分值分别占局机关各科室绩效考评总分的20%、20%。
一、领导评价

（一）评价主体

局领导班子成员。
（二）评价方式和内容

采用问卷评价形式，就局机关各科室履行职责、完成年度工作任务、工作效率、工作作风、勤政廉政等方面进行评价。

评价意见分为“优秀”、“良好”、“一般”、“较差”、“不了解”5项，前四项分别按100%、85%、70%和50%计分统计，“不了解”不列入统计。

二、公众评议

（一）评议主体

各县区审计局领导班子成员；本单位（含下属二层机构）干部职工。

（二）评议方式

1.局绩效考评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召开局内绩效考评公众评议会议，实施问卷评议。

2.采取信函方式由局绩效考评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各县区审计局实施问卷评议。

调查样本量不得少于50个。
（三）评议内容

主要从履行职责、工作效率、协调沟通、工作作风、落实“八项规定”方面进行评议。评议意见分“满意”、“基本满意”、“一般”、“不满意”、“不了解”5项，前四项分别按100%、85%、70%和50%计分统计，“不了解”不列入统计。
三、程序步骤

评价评议工作从2019年1月开始，至2019年3月结束。
（一）工作筹备。2019年1-2月，局绩效办牵头做好评议评价的各项准备工作。
（二）组织实施。2019年3月，正式组织实施领导评价和公众评议问卷调查。

（三）统计汇总

局绩效办组织成立评价评议统计组，负责收集整理评价评议结果，梳理评价评议的意见和建议，于2019年3月完成汇总。
（四）结果反馈

年度绩效考评结果确定后，局绩效办将绩效考评结果连同评议评价得分及收集到的意见建议，一并分别向局机关各科室反馈，督促各单位认真分析，落实整改，整改情况纳入下一年度绩效考评内容。
    四、工作要求
（一）明确职责，强化监督。局绩效考评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局机关纪委负责监督。局机关各科室要按照有关要求配合好局绩效考评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实施的绩效考评评价评议有关工作。在评价评议期间，局绩效考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监督举报电话（0773—2859871），受理群众对评价评议实施工作的举报投诉和意见建议，不断加强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确保评价评议工作的公开、公正、公平。

（二）认真整改，务求实效。局机关各科室要正确对待领导评价和公众评议结果，对反映的各种问题进行整改。能及时整改的，要立即整改，确保效果；一时难以整改的，应作出说明。整改情况应在规定的时限内报局绩效考评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公道正派，严肃纪律。局绩效考评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工作纪律，保守秘密，对违反工作纪律的，将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要给予严肃处理。

附件：1.桂林市审计局2018年度绩效考评领导评价表
      2. 桂林市审计局2018年度绩效考评公众评议问卷评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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